臺北市資賦優異教育資源中心103學年度工作計畫

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承辦學校：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
一、依據

（一）臺北市資賦優異教育白皮書（2010-2015）。

（二）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3年7月9日北市教特字第10438128300號函修正「臺北市政府教育局特殊教育資源中心組織與任務」。
二、目標

（一）藉由資優教育資源系統之建立及提供，協助學校及教師資優教育之辦理、推廣與運用。
（二）藉由資優教育相關進修活動之推廣，增益學校教師及家長資優教育教學及輔導知能。

（三）藉由資優教育相關活動之辦理，使本市各級學校學生皆能接受適性教育以發展多元潛能。
（四）藉由資優教育相關課題之研究開發，增進及提昇本市資優教育相關資源及發展。

（五）藉由中心之規劃及運作，使本市資優教育之推動更精緻化、多元化與普及化。

三、工作項目

（一）蒐集、彙整與建立資優教育相關資源，提供資優教育相關資源服務。

（二）宣導與推廣資優教育相關政策、訊息與理念。

（三）規劃及辦理教師、家長及學生資優教育知能研習及相關活動。

（四）研發與推展資優教育相關課題。

（五）規畫與研究資優教育相關課程及教學。
（六）協助規劃辦理資優學生之鑑定、評量、安置及通報。

四、工作內容與期程
	項次
	項 目
	工 作 要 點
	期 程
	辦 理 方 式
	備註

	（一）
	蒐集、彙整與建立資優教育相關資源
	1.充實及更新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網站
	103.8-104.7
	充實及更新資優教育資源中心網站及資源庫資料。
	

	
	
	2.更新各級學校資優班實施現況
	103.9-103.11
	中心統籌，配合教育部資優評鑑及訪視指標調整實施現況填報內容，由各級學校協助更新資優班實施現況。
	

	
	
	3.進行各校資優學生縮短修業年限辦理情形調查
	103.9-104.7
	中心統籌，配合各級學校辦理資優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報局資料，進行彙整統計。
	

	
	
	4.進行各校資優班學生升學進路追蹤調查
	103.9-104.1
	中心統籌，由各級學校填報資優班學生升學進路追蹤調查表，交由中心彙整統計，並規劃建置資優學生追蹤資料庫。
	

	（一）
	蒐集、彙整與建立資優教育相關資源
	5.協助特教五年計畫執行成果填報－進行各校資優班教師在職進修概況調查
	103.9-103.11
	中心統籌，由各級學校填報資優班教師在職進修概況調查表，交由中心彙整統計。
	

	
	
	6.協助本市社區人力資源庫調查
	103.9-104.7
	中心統籌，提醒各級學校至本市特殊教育社區資源庫網站進行填報。
	

	
	
	7.接受教育局委託辦理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提案審查、審查結果公告及成果彙編
	
	依據本市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由中心彙整各校104年度提案計畫，並邀集教育局特教科長官、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辦理各校提案之審查、協助審查結果公告及年度執行成果報告彙編工作。
	

	
	
	（1）辦理104年度各校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提案審查
	103.10-103.11
	
	

	
	
	（2）辦理104年度資優班聯合成果展演各校提案審查
	103.10-103.11
	
	

	
	
	（3）彙編103年度區域性資優教育方案執行成果報告彙編
	104.1-104.3
	
	

	
	
	8.接受教育局委託辦理縮短修業年限各校申請案審查
	103.9-104.7
	依據本市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要點，由中心彙整各校申請案，邀集教育局特教科長官、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辦理各校申請案之審查及審查結果公告事宜。
	

	
	
	9.接受教育局委託辦理國小資優班教師人力彈性調整審查
	104.6-104.7
	依據本市國小一般智能資優班教師人力彈性調整實施計畫，由中心彙整各校申請案，邀集教育局特教科長官、相關學校召開會議協調調整。
	

	
	
	10.接受教育局委託辦理資優學生獎補助金審查
	104.5-104.6
	依據本市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辦法，由中心彙整及初步審查各校申請案。
	

	（二）
	宣導與推廣資優教育
	1.彙編資優教育資源中心103學年度工作成果報告書
	104.7
	彙整中心103學年度工作執行成果，送局（承辦單位）彙編成冊。
	

	
	
	2.編印104學年度資優教育工作手冊
	104.5-104.7
	中心彙編104學年度資優教育工作手冊（含：資優教育相關政策、工作內容及資料等），供學校執行參考。
	

	（二）
	宣導與推廣資優教育
	3.編印資優教育文宣品
	103.8-104.7
	依臺北市資優教育推行現況，編印、更新資優教育相關文宣品。
	

	
	
	4.提供資優教育諮詢服務
	
	依諮詢者需求提供資優學生鑑定、安置、課程、教學、輔導與資優教育行政等諮詢服務。
	

	
	
	（1）教師諮詢服務
	103.8-104.7
	
	

	
	
	（2）家長諮詢服務
	103.8-104.7
	
	

	
	
	（3）民眾諮詢服務
	103.8-104.7
	
	

	（三）
	辦理教師的經驗交流、研習與進修活動
	1.辦理教師系列資優教育知能研習
	103.8-104.7
	依據中心之系列資優教育初、進階講座要點辦理研習。
	

	
	
	2.辦理資優教育教師專業社群系列研習
	103.8-104.7
	依據本市資優教育教師專業成長需求，推動或辦理各階段（以國中小為優先）各類資優教育教師專業社群系列研習。
	

	
	
	3.辦理各階段各類資優班教師教學研討會
	103.8-104.7
	依據本市資優班教師專業成長需求，推動或辦理各階段（以國中小為優先）各類資優班教師教學研討會。
	

	
	
	4.辦理資優教育心評教師專業分級培訓研習
	103.8-104.7
	依據本市資優學生鑑定評量需求，規劃資優教育心評教師專業分級培訓研習。
	

	
	
	5.辦理資優鑑定評量研習或工作坊
	
	依據本市國中學術性向資優、國小一般智能資優鑑定評量需求，推動或辦理國中實作評量、國小觀察課程研習或工作坊。
	

	
	
	（1）國中實作評量研習或工作坊
	103.3-103.12
	
	

	
	
	（2）國小觀察課程研習或工作坊
	103.8-104.3
	
	

	（四）
	辦理家長資優教育相關推廣活動
	1.辦理系列資優教育親職講座或讀書會
	103.8-104.7
	中心規劃辦理或與中華資優教育學會、臺北市資優教育發展協會等合作，依資優生家長需求辦理資優相關講座或家長讀書會。
	

	（五）
	辦理學生資優教育相關推廣活動
	1.協助辦理全市性創意競賽
	
	依全市性資優教育活動辦理要點，由設有資優班學校輪流規劃、辦理；並聘請學者專家、相關專長實務教師等組成研發小組，研發創意教室課程、創意競賽規則及內容。
	

	
	
	（1）國中科學創意營隊（螢橋國中）
	103.7.8-10
	
	

	
	
	（2）國小科學創意營隊（幸安國小）
	103.11-103.12
	
	

	（五）
	辦理學生資優教育相關推廣活動
	2.協助辦理資優生「與良師有約」活動
	
	由承辦學校訂定資優相關主題，請專長學者與資優生系列座談，以增進資優生相關知能。
	

	
	
	（1）國中資優生與良師有約（龍山國中）
	103.9-103.11
	
	

	
	
	（2）國小資優生與良師有約（螢橋國小）
	103.9-103.11
	
	

	
	
	3.辦理跨教育階段「資優生對談」活動
	
	由承辦學校或中心邀請現教育階段資優生對前一教育階段資優生分享其學習經驗及問題解決方式，供學弟妹參考並達雙向互動學習、經驗傳承之目的。
	

	
	
	（1）國中與國小資優生對談（永吉國中）
	103.9-103.12
	
	

	
	
	（2）高中與國中資優生對談（資優中心）
	103.9-103.12
	
	

	
	
	（3）大專與高中資優生對談（資優中心）
	103.9-103.12
	
	

	（六）
	研發與推廣資優教育相關課題
	1.接受教育局委託辦理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資優）專業輔導及彙編成果報告
	
	
	

	
	
	（1）協助辦理國民中小學資優教育專業輔導工作
	103.9-104.6
	依據臺北市101學年度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專業輔導實施計畫，協助辦理本市國民中小學資優教育專業輔導巡迴服務工作（含：提早入學、國小一般智能資優入班及方案、國中學術性向資優入班及方案、國小及國中藝術才能音樂、美術、舞蹈資優校本方案），並於期末召開專業輔導檢討會及於學年度末彙編專業輔導成果報告。
	

	
	
	（2）彙編10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資優教育專業輔導成果報告
	104.2

104.7
	
	

	
	
	2.接受教育局委託辦理本市國民中學加強推動資優教育計畫訪視輔導工作
	103.10-103.12
	依據本市資優教育評鑑及訪視輔導工作規劃，接受教育局委託辦理國民中學加強推動資優教育計畫訪視輔導工作；由中心邀集相關學者專家、實務教師及行政代表組成訪視輔導小組，實地至抽訪學校進行追蹤訪視。
	

	（六）
	研發與推廣資優教育相關課題
	3.接受教育局委託辦理國中小藝術才能班訪視工作
	103.10-103.12
	依據教育部對各地方政府統合視導訪視一般項目－藝術教育重點業務視導細項，接受教育局委託協助辦理本市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音樂班、美術班、舞蹈班訪視相關事宜。
	

	
	
	4.協助各教育階段各校資優班試行特殊教育新課程大綱
	103.8-104.7
	依據臺北市103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推動特殊教育課程大綱試辦計畫，瞭解與排除試行特殊教育課程大綱之疑義，確保各校依期程順利辦理，並協助各校精進特殊教育課程內容與品質。
	

	
	
	5.接受教育局委託辦理修訂臺北市資優教育白皮書（2016-2021）
	103.8-103.12
	接受教育局委託，規劃辦理臺北市資優教育白皮書（2016-2021）內容修訂相關工作。
	

	
	
	6研訂本市各階段各類資優學生個別輔導計畫共同格式，並整合、研發各階段校務行政填報系統
	103.8-104.07
	研訂本市各階段各類資優學生個別輔導計畫共同格式，並整合高中、國中、國小校務行政系統，研發資優學生個別輔導計畫填報系統。
	

	
	
	7.接受教育局委託辦理國中資優班設班各校申請案審查
	103.8-103.12
	依據本市國民中學設置資優資源班實施計畫，由中心彙整各校申請案，並邀集教育局特教科長官、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小組，辦理各校申請案之審查及結果公告等。
	

	
	
	8.協辦103年中學教師在職進修資優學分班及報名資格審查
	103.9.18
	依據臺北市103學年度辦理｢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特殊教育資優類師資教育課程30學分班」實施計畫，協助教育局辦理各校薦送教師報名資格審查會議
	

	
	
	9.協辦103學年度國中小校本資優教育方案審查
	103.9-103.10
	協助教育局辦理臺北市10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一般智能、學術性向、藝術才能資優教本方案各校申請計畫審查。
	

	
	
	10.協辦103學年度國中小藝術才能班課程計畫審查
	103.9-103.10
	協助教育局辦理臺北市103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藝術才能班課程計畫審查工作。
	

	（七）
	規劃與研究資優教育課程與教學
	1.研發資優教育課程教材
	
	由中心統籌，邀集教育局特教科長官、學者專家、資優班教師及家長代表等組成研發小組，研發由家長角度閱讀之資優生家長系列手冊，以增進家長資優教育相關知能。
	

	
	
	（1）資優生家長手冊
	103.8-103.12
	
	

	
	
	（2）觀察課程設計實務手冊（五）
	103.8-103.12
	由中心統籌，透過辦理觀察課程設計工作坊邀集學者專家及資優班教師等組成研發小組，研修資優班鑑定評量觀察課程設計實務手冊，以供國小資優學生鑑定使用。
	

	（七）
	規劃與研究資優教育課程與教學
	2.推動本市學前教育階段幼兒優勢才能發展方案
	103.8-104.7
	由中心統籌及訪視督導辦理「學前教育階段幼兒優勢才能發展方案」各幼稚園之執行情形，並彙整執行成果報告。
	

	（八）
	規劃辦理資優學生鑑定安置
	1.協助辦理各教育階段、各類別資優學生鑑定、評量、安置及通報等相關事宜
	
	
	

	
	
	（1）未足齡兒童提早入國民小學
	103.12-104.4
	統籌12行政區承辦學校（民權、三興、龍安、吉林、市大附小、大同、華江、興隆、碧湖、胡適、百齡、逸仙國小）辦理104學年度未足齡兒童申請提早入國民小學鑑定、評量等相關事宜。
	

	
	
	（2）國小一般智能資優（含校本方案）
	103.9-104.6
	協助總召學校（志清國小）辦理104學年度國小一般智能資優鑑定、評量、安置及通報等相關事宜。
	

	
	
	（3）國中學術性向資優班
	103.8-103.12
	協助總召學校（民生國中）辦理各校103學年度國中學術性向資優鑑定、評量、安置及通報等相關事宜
	

	
	
	（4）國中學術性向資優校本方案
	103.12-104.6
	協助總召學校（忠孝國中、麗山國中）辦理各校104學年度國中學術性向資優鑑定、評量、安置及通報等相關事宜

	

	
	
	（5）高中學術性向資優
	103.1-103.8

104.1-104.8
	協助各校辦理103、104學年度高中學術性向資優班鑑定、評量、安置及通報等相關事宜。
	

	
	
	（6）國小藝術才能資優鑑定
	103.12-104.6
	協助各總召學校辦理104學年度國中小藝術才能資優鑑定相關事宜。

	

	
	
	（7）國中藝術才能資優鑑定
	103.12-104.6
	協助各總召學校辦理104學年度國中小藝術才能資優鑑定相關事宜。
	

	
	
	（8）高中藝術才能舞蹈班（科）特色招生（聯合術科測驗及分發作業）
	103.2-103.7
	協助總召學校（中正高中）辦理104學年度高中藝術才能音樂班（科）特色招生（聯合術科測驗及分發作業）及配合教育部辦理宣導說明會等相關事宜。
	

	
	
	（9）高中藝術才能戲劇班（科）特色招生（聯合術科測驗及分發作業）
	103.2-103.7
	協助總召學校（復興高中）辦理104學年度高中藝術才能戲劇班（科）特色招生（聯合術科測驗及分發作業）及配合教育部辦理宣導說明會等相關事宜。
	

	（九）
	規劃辦理藝術才能班學生招生鑑定
	1.國小藝術才能音樂班招生鑑定
	103.12-104.6
	協助承辦學校（敦化國小）辦理104學年度國小藝術才能音樂班學生招生鑑定及通報等相關事宜。
	

	
	
	2.國小藝術才能美術班招生鑑定
	103.12-104.6
	協助承辦學校（民族國小）辦理104學年度國小藝術才能美術班學生招生鑑定及通報等相關事宜。
	

	
	
	3.國小藝術才能舞蹈班招生鑑定
	103.12-104.6
	協助承辦學校（東門國小）辦理104學年度國小藝術才能舞蹈班學生招生鑑定及通報等相關事宜。
	

	
	
	4.國中藝術才能音樂班招生鑑定
	103.12-104.6
	協助承辦學校（師大附中）辦理104學年度國中藝術才能音樂班學生招生鑑定及通報等相關事宜。
	

	
	
	5.國中藝術才能美術班招生鑑定
	103.12-104.6
	協助承辦學校（金華國中）辦理104學年度國中藝術才能美術班學生招生鑑定及通報等相關事宜。
	

	
	
	6.國中藝術才能舞蹈班招生鑑定
	103.12-104.6
	協助承辦學校（北安國中）辦理104學年度國中藝術才能舞蹈班學生招生鑑定及通報等相關事宜。
	

	（十）
	協助辦理臺北市五項藝術比賽及全國藝術競賽
	1.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
	103.7-104.4
	協助承辦學校（古亭國小）辦理103學年度學生音樂比賽相關事宜。
	

	
	
	2.臺北市學生美術比賽
	103.7-104.4
	協助承辦學校（百齡高中國中部）辦理103學年度學生美術比賽相關事宜。
	

	
	
	3.臺北市學生舞蹈比賽
	103.7-104.4
	協助承辦學校（復興高中）辦理103學年度學生舞蹈比賽相關事宜。
	

	
	
	4.臺北市學生鄉土歌謠比賽
	103.7-104.4
	協助承辦學校（老松國小）辦理103學年度學生鄉土歌謠比賽相關事宜。
	

	
	
	5.臺北市學生創意偶戲比賽
	103.7-104.4
	協助承辦學校（興隆國小）辦理103學年度學生創意偶戲比賽相關事宜。
	


五、工作期程甘梯圖
	工作項目         時間
	103
	104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蒐集、彙整與建立
資優教育相關資源
	
	
	
	
	
	
	
	
	
	
	
	

	宣導推廣資優教育
	
	
	
	
	
	
	
	
	
	
	
	

	辦理教師研習進修活動
	
	
	
	
	
	
	
	
	
	
	
	

	辦理家長研習進修活動
	
	
	
	
	
	
	
	
	
	
	
	

	辦理學生推廣活動
	
	
	
	
	
	
	
	
	
	
	
	

	研發與推廣
資優教育相關課題
	
	
	
	
	
	
	
	
	
	
	
	

	規劃與研究
資優教育課程與教學
	
	
	
	
	
	
	
	
	
	
	
	

	辦理資優學生鑑定安置
	
	
	
	
	
	
	
	
	
	
	
	


六、經費：詳見各項經費費用明細表，由教育部、教育局補助款及學校相關經費預算項下支應。

七、預期成果

（一）蒐集、彙整與建立資優教育相關資源：充實、更新資優教育相關資源，並完成資優教育相關資源電子化且上網供下載運用。
（二）宣導與推廣資優教育：編印及發行、宣導資優教育相關出版品。
（三）辦理教師的經驗交流、研習與進修活動：辦理至少10場以上教師資優教育相關進修、研習活動，且滿意度達80﹪以上，以提昇教師資優教育相關知能。
（四）辦理家長資優教育相關推廣活動：辦理至少3場以上家長資優教育相關研習活動，且滿意度達到80﹪以上，以提昇家長資優教育相關知能。
（五）辦理學生資優教育相關推廣活動：辦理多元資優教育方案及活動，提供學生多元潛能發展之機會。

（六）研發與推廣資優教育相關課題：具體規劃資優教育相關課題之推行計畫，系統編印資優教育相關課題之研究（執行）成果報告書。

（七）規劃與研究資優教育課程與教學：編印資優生家長手冊及觀察課程設計實務手冊。
（八）協助規劃辦理資優學生之鑑定、評量、安置及通報：落實精緻化辦理各教育階段、各類別資優學生鑑定安置及通報，提供本市資優學生適性教育機會。
八、獎勵：推動本計畫工作有功人員報請教育局從優敘獎。

九、本計畫經臺北市特殊教育諮詢會、臺北市特殊教育資源中心聯繫會報討論修訂，陳報教育局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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